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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上市前交易（暗盘交易）的 

客户协议之补充条款及条件和额外风险披露声明 

 

客户协议之补充条款及条件 

1.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国信香港」）担任本人的代理，并不保证此等场外交易之结算；本人的指示可能只有部份执行或全部未能执行。倘若有关证券其后无法在交易所上市，

己执行的交易将会被取消及成为无效； 

2.如本人沽出的证券无法交付此等证券，国信香港有权为本人就此项己进行的销售在市场及/或于其他交易对手购入相关的证券(以当时市价)，以完成相关的结算。本人须承担此项交易

引致或招致的一切亏损； 

3.本人明白倘若(1)本人向卖方购入证券，而该卖方无法交付相关证券及(2)未能购入相关证券或国信香港行使绝对酌情权决定根据第 2 条款不购入相关证券，本人亦无权以配对价格取得

相关证券，并且只有权收取买入相关证券所付的款项； 

4.若联交所延迟或取消已获配对的证券的正式上市计划，或首次公开招股改变条款及条件，所有在已获配对证券的上市前交易指示及指令将被自动取消，及不会被国信香港执行或完成。

国信香港在任何情况下无须对于本人因为其不接纳、进行、执行、完成有关指示及／或该等交易或不行事，或遗漏发出相关通知而引致阁下（直接或间接）或就此而蒙受及／或招致的任

何损失、损害赔偿、开支或任何利润损失，承担责任。 

5.倘若购买任何证券而无法存入所需的结算款项，国信香港有权出售本人账户内任何及所有证券或抵押品，以及使用经扣除结算交易所有费用后的出售所得款项。然而，如本人于该宗交

易内属于卖方，而该宗交易未能结算，本人只可获得相关证券，而并非相关证券的出售所得款项；及 

6.在不影响上文所载的条款下，本人须自行承担亏损或开支，并就其及/或其交易对手无法结算所招致的任何亏损及开支向国信香港负责。 

7.本人将是所有上市前交易（暗盘交易）的最终发出人，以及为其本身证券账户进行买卖；本人将不会为其他人的户口进行上市前交易（暗盘交易）；本人作为所有证券（本人指示国信

香港根据本协议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的证券）的实益拥有人而拥有或将拥有有关证券的妥善及无产权负担的所有权，及没有其他非阁下本人拥有获分配证券的权益。 

额外风险披露声明 

进行上市前交易（暗盘交易）须承担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其他交易对手风险、证券最终未能在交易所上市的风险、流通性较低及波幅较高相关交易并不保证能够结算，阁下须承担您

及/或您的交易对手无法结算所招致的任何亏损或开支。在上市前（暗盘）交易的证券价格，可能与其在交易所上市后于正规市场时间内的开市或交易价格出现重大差距。上市前交易（暗

盘交易）显示的证券价格可能无法反映相同证券于其他同时运作的自动化交易系统交易的价格。上市前（暗盘）交易市场不受交易所监管，亦不获投资者赔偿基金保障，直至该证券上市

后，相关交易正式记录于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阁下在进行上市前交易（暗盘交易）之前，必须了解上市前交易（暗盘交易）的性质、交易设施及您可承担的风险程度，才可进行交易。如有疑问,阁下应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 

客户确认函 
致：国信证劵(香港)经纪有限公司（「国信香港」） 

本人据此确认，本人已经阅读及完全理解以上的《有关上市前交易（暗盘交易）的客户协议之补充条款及条件和额外风险披露声明》，并且本人完全接受该等条款对本人的约束力，

犹如其已获纳入客户协议。本人亦理解及接受上市前交易的特点、限制、操作和风险及同意国信香港就此向本人提供的服务。请为本人的下列交易账户提供上市前交易服务。 

 

客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客户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填妥、签署本文件及注明日期，然后将本文件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发送此客户确认 

1.电邮:4000895536@guosen.com.hk 

2.邮寄: 香港金钟道 88号太古广场 1座 32楼 3207-3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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